
香 港 交 易 及 結 算 所 有 限 公 司 及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對 本 公 佈 之 內 容 概 不 負
責，對 其 準 確 性 或 完 整 性 亦 不 發 表 任 何 聲 明，並 明 確 表 示 概 不 會 就 本 公 佈 全 部 或
任 何 部 分 內 容 而 產 生 或 因 倚 賴 該 等 內 容 而 引 致 之 任 何 損 失 承 擔 任 何 責 任 。  

 

 
 

執 行 董 事 榮 休執 行 董 事 榮 休執 行 董 事 榮 休執 行 董 事 榮 休     

    

 

 

 

 

有 利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（ 「 本 公 司 」 ） 董 事 局 （ 「 董 事 局 」 ） 宣 佈 曾 先 生 因 已

屆 退 休 年 齡 ， 將 辭 任 本 公 司 之 執 行 董 事 ， 自 二 零 一 二 年 七 月 一 日 起 生 效 。  

 

曾 先 生 已 確 認 ， 彼 與 董 事 局 並 無 意 見 分 歧 ， 且 無 任 何 其 他 有 關 彼 之 辭 任 而

須 知 會 本 公 司 董 事 局 及 股 東 之 事 宜 。  

 

曾 先 生，六 十 五 歲，於 一 九 八 八 年 至 二 零 零 七 年 曾 為 盈 電 工 程 有 限 公 司（「 盈

電 」 ） 服 務 ， 於 二 零 零 八 年 七 月 再 度 加 入 。 盈 電 自 二 零 零 八 年 起 成 為 本 公

司 之 全 資 附 屬 公 司 。 曾 先 生 於 二 零 一 零 年 獲 委 任 為 本 公 司 之 執 行 董 事 。 彼

負 責 盈 電 之 整 體 策 略 性 計 劃 、 管 理 及 方 針 。  

 

董 事 局 謹 此 向 曾 先 生 於 任 內 對 本 公 司 作 出 之 寶 貴 貢 獻 表 示 衷 心 感 謝 。  

 

承 董 事 局 命  

有 利 集 團 有 限 公 司有 利 集 團 有 限 公 司有 利 集 團 有 限 公 司有 利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    

主 席  

黃 業 強黃 業 強黃 業 強黃 業 強     

 

 

香 港 ， 二 零 一 二 年 六 月 二 十 九 日  

 

於 本 公 佈 日 期，本 公 司 之 董 事 會 成 員 包 括 執 行 董 事 黃 業 強 先 生 (主 席 )、黃 天

祥 先 生 、 黃 慧 敏 小 姐 、 申 振 威 先 生 、 曾 昭 群 先 生 及 獨 立 非 執 行 董 事 胡 經 昌

先 生 、 陳 智 思 先 生 及 楊 俊 文 博 士 。  

 

*  僅 供 識 別  

 

自 二 零 一 二 年 七 月 一 日 起 ， 曾 昭 群 先 生 （ 「 曾 先 生 」 ） 將 辭 任 本 公 司 執

行 董 事 。  


